
巨政字〔2026〕3号
巨鹿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巨鹿县2026年度常态化帮扶资金

使用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

《巨鹿县2026年度常态化帮扶资金使用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巨鹿县人民政府
2026年4月20日
巨鹿县2026年度常态化帮扶资金使用方案
根据中央五部门联合印发《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6〕10号）和河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河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冀财农〔2023〕34号）、河北省乡村振兴局等三部门关于印发《关于使用衔接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冀乡振联〔2023〕2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工作实际，为优化财政衔接资金使用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巩固拓展全县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制定本方案。

一、衔接资金规模

截至目前，到县中央、省、市级资金共计7793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416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01号3416万元），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共计3795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21号2590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6〕13号1205万元），市级衔接资金582万元（邢财农〔2026〕11号582万元）。

二、资金分配比例

安排到县资金4530万元用于产业发展，占比58.40%。安排资金3263万元用于基础设施类、就业补贴类、其他类项目等。
三、项目资金安排

按照上级要求，将2026年度到县资金分为四大类项目：产业发展类、基础设施类、就业补贴类、其他类。具体安排如下：
（一）产业发展类项目11个（4530万元）。
1．资产收益类项目8个（4160万元）。
（1）巨鹿县2026年屋顶光伏发电资产收益合作项目。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资金900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01号900万元），利用巨鹿县众禾农业产业园区内屋顶面积23500平方米建设3兆瓦屋顶光伏，由邢台市钜鑫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并开展后期运营生产。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为国有资产，资产收益覆盖全县符合条件的脱贫户、监测户，待省级相关政策文件印发后，再按照上级政策将资产收益权调整到相应的村集体。

（2）巨鹿县2026年农产品加工帮扶车间资产收益合作项目。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资金820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01号820万元），由邢台市钜鑫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在巨鹿县众禾农业产业园区实施农产品加工帮扶车间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建设3500平方米、3300平方米钢结构农产品加工车间两座。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为国有资产，资产收益覆盖全县符合条件的脱贫户、监测户，待省级相关政策文件印发后，再按照上级政策将资产收益权调整到相应的村集体。

（3）巨鹿县2026年小吕寨镇农资农产品仓储基地资产收益合作项目。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资金200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01号200万元），由巨鹿县供销合作社在小吕寨镇小吕寨村建设农资农产品仓储车间两座，面积分别为700平方米、1200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为供销社集体资产，资产收益覆盖全县符合条件的脱贫户、监测户，待省级相关政策文件印发后，再按照上级政策将资产收益权调整到相应的村集体。    

（4）巨鹿县2026年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650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01号500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21号150万元），用于官亭镇周于庄、巨鹿镇后辛庄村、巨鹿镇屈庄村、观寨镇柳茂村、观寨镇西铜马村、观寨镇西乔庄村、张王疃乡郭家庄村、张王疃乡闫口村、张王疃乡苏屯村、张王疃乡中张王疃村、阎疃镇樊家堂村、阎疃镇苑街村、阎疃镇寨外村等13个村庄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农机采购项目，每个村50万元。项目建成后资产归村集体所有，资产年收益率不低于8%，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资产收益实行二次分配，优先用于保障脱贫户、监测户稳定增收；项目建成后可为农村人口提供就业岗位。
（5）巨鹿县2026年特色农业产业园区项目。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资金410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01号180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21号230万元），为四个村级产业园区采购园区建设材料，施工费用由受益村自筹。①阎疃镇于庄村农业产业园区，安排资金90万元，采购棚膜、棉被各28800平方米及其安装辅助材料。②官亭镇台头村农业产业园区，安排资金110万元，采购7座暖棚棚膜33600平方米、保温棉被33600平方米及其安装辅助材料。③巨鹿镇东辛庄村产业园区，安排资金110万元，采购10座暖棚棚膜23000平方米、保温棉被21300平方米及其安装附件，31座春秋棚棚膜35000平方米及其安装附件。④张王疃乡大留庄产业园区，安排资金100万元，采购棚膜33000平方米、保温棚被26000平方米及其安装附件。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为国有资产，资产收益覆盖全县符合条件的脱贫户、监测户，待省级相关政策文件印发后，再将按照上级政策将资产产权调整到相应的村集体。

（6）巨鹿县2026年帮扶车间项目。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资金580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01号150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21号230万元、市级衔接资金邢财农〔2026〕11号200万元），共涉及3个村：①安排资金 70 万元，在小吕寨镇前大吕寨村新建帮扶车间 700 平方米。②安排资金 60 万元，在小吕寨镇油房村新建帮扶车间 600 平方米。③安排资金450万元，在阎疃镇寨里村建设石磨香油及油料深加工车间4500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为国有资产，资产收益覆盖全县符合条件的脱贫户、监测户，待省级相关政策文件印发后，再按照上级政策将资产产权调整到相应的村集体。

（7）巨鹿县2026年屋顶光伏储能项目。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资金100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01号50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21号50万元），采购500.6kw光伏板+逆变器1套、125kw261kwh液冷储能柜2台，利用河北蒙羊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屋顶实施屋顶光伏储能项目，安装施工费用由河北蒙羊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自筹。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为国有资产，资产收益覆盖全县符合条件的脱贫户、监测户，待省级相关政策文件印发后，再按照上级政策将资产产权调整到相应的村集体。

（8）巨鹿县2026年高油酸花生生物提取车间项目。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资金500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01号200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21号300万元），在阎疃镇开发区巨鹿金田丰农业合作社建设5000平方米车间，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为国有资产，资产收益覆盖全县符合条件的脱贫户、监测户，待省级相关政策文件印发后，再将按照上级政策将资产产权调整到相应的村集体。

2．到户奖补类项目2个（280万元）。

（9）巨鹿县2026年到户产业奖补项目。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资金220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21号220万元），重点扶持脱贫户、监测户新发展的玉米、小麦、高油酸花生、中药材等种植项目。

（10）巨鹿县2026年小额贷款贴息项目。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资金60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21号60万元），用于扶贫小额贷款到期偿还后的贴息项目，贴息资金直接补贴到户。

3．产业配套类项目1个（90万元）。

（11）巨鹿县2026年农业、手工加工业品牌培育项目。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资金90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21号90万元），用于特色农产品、手工加工业产品产销培训、宣传推广、展览展示，品牌培育等方面。该项目为公益性项目，惠及全县所有农户。
（二）基础设施类项目2个（2608万元）。

1．巨鹿县2026年和美乡村基础设施项目。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资金1158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01号200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21号896万元、市级衔接资金邢财农〔2026〕11号62万元），以整村推进方式，打造一批和美乡村重点村，涉及5个乡镇20个村，阎疃镇宋庄村、阎疃村、东阎庄村、苑街村，张王疃乡小留庄村、南花窝村、大前屯村、阎桥村、中张王疃村，官亭镇官亭村、张起营村、段升营村、北贾庄村，观寨镇何寨村、西乔庄村、乍补寨村、二河道村，小吕寨镇小吕寨村、白寨村、胡林寨村等平原水乡环线村庄，主要建设内容为街道硬化约2200平方米、街道沥青照面约33500平方米、便道硬化约21000平方米、胡同硬化约50000平方米。项目建成后移交给所在地村集体，由村集体负责管护，属于公益性资产。

2．巨鹿县2026年补短板村基础设施项目。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资金1450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01号216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121号364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6〕13号870万元），建设内容涉及8个乡镇26个村，苏家营镇楼张镇村、里神仙村、齐石鹿村，张王疃乡二郎庙村、前柳行村，西郭城镇马家营村，阎疃镇孟家庄村、柴城村、郝鲁村、新建庄村，巨鹿镇后辛庄村、老马庄村、菜园村，官亭镇张长路村、商店村，王虎寨镇王虎寨村、杨寨村、南原庄村、董坚台村、后路寨村、纸房村，堤村乡王柏社村、西柏社村、白佛一村、南刘庄村、野场村，主要建设内容为街道硬化约1300平方米、街道沥青照面约24000平方米、便道硬化约17000平方米、胡同硬化约73000平方米。项目建成后移交给所在地村集体，由村集体负责管护，属于公益性资产。

（三）就业补贴类项目3个（195万元）

1．巨鹿县2026年务工交通补贴项目。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资金40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6〕13号40万元），对跨省、跨市外出务工的脱贫户、监测户给予一次性交通补贴。跨省务工的每人补贴500元，跨市务工的每人补贴300元。

2．巨鹿县2026年雨露计划项目。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资金90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6〕13号90万元），对脱贫户、
监测户家庭子女在中职、高职就读的给予补贴，每人每学年3000元，分两次发放。

3．巨鹿县2026年到户就业奖补项目。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到户就业项目奖补资金65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6〕13号65万元），对稳定外出务工的脱贫户、监测户进行奖补。

（四）其他类项目2个（460万元）。

1．巨鹿县2026年驻村工作队综合经费。
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衔接资金240万元（市级衔接资金邢财农〔2026〕11号240万元），用于30个市直单位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每个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8万元/年。
2．巨鹿县2026年衔接资金项目管理费。

项目牵头行业部门为县农业农村局，安排资金220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6〕13号140万元、市级衔接资金邢财农〔2026〕11号80万元），用于招标类项目实施前中后产生的各项费用支出。主要包括项目可研报告编制、评审论证、勘察设计、工程造价、工程监理、工程检测、项目验收、结算审计等相关费用。
四、项目实施

（一）项目申报

依据《河北省乡村振兴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河北省衔接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实施办法〉的通知》（冀乡振联〔2021〕17号）、《河北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河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指南〉的通知》（冀乡振发〔2022〕29号）文件规定，项目由村级申报，乡（镇）接到村级拟入库项目申请后，征求项目所涉及相关县级行业部门意见，组织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对村级申报项目和自主谋划项目的合规性、可行性、必要性、科学性以及项目内容、资金来源与概算、绩效目标、联农带农机制等进行审核，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对跨乡镇实施的项目，由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后，建立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

（二）项目审批实施

县财政衔接资金使用工作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自规局、县行政审批局等部门共同实施配合。县财政部门负责筹集衔接资金所需额度，确保衔接资金按时足额到位，专款专用；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建立全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并及时更新；县农业农村局根据资金清单和项目库清单，结合相关部门意见，制定县级财政衔接资金使用方案，报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

各相关部门根据衔接资金使用方案和工作分工，严格按照财政衔接资金有关规定和要求，加强协调配合，共同抓好项目推进和建设任务落实，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擅自调整项目和更改资金使用性质用途，确需调整的必须按照程序重新报批。县财政局负责按照各部门项目进展情况落实项目资金的拨付和监督工作。

（三）项目验收

财政衔接资金项目竣工后，由项目实施单位向项目牵头部门申请验收，项目牵头部门结合项目实施单位提出的验收申请，按有关文件要求进行验收。验收工作可按有关程序委托第三方社会力量对项目竣工情况进行规范验收。

（四）资金拨付

县财政局按照本计划及时将资金下达项目牵头部门，由项目牵头部门根据项目管理规定和要求，办理报账手续。项目牵头部门要健全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建立项目专账，明晰资金流向，确保项目资金使用安全。

五、组织保障

（一）严格项目资金监管。各有关部门要在网站和主要媒体公开财政衔接资金来源、用途和项目建设等情况，并实施衔接资金项目行政村公告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审计、财政等部门要重点检查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等落实情况。要积极探索开展第三方独立监督，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村委会要参与财政衔接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构建多元化资金监管机制。
（二）加强绩效考评制度。各项目责任单位按照职能，明确本部分项目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自评，县财政局、县审计局对财政衔接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抽查，建立以资金规范使用、项目完成率为重点的绩效考评体系，科学设置考评指标，规范考评程序，严格组织实施，强化成果运用，充分发挥绩效考评的激励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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